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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粮生物材料（榆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 9月 22日，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八

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3 万吨丙交酯项

目的议案》。具体情况见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3万吨丙交酯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1-062）。2021年 12月 20日，中粮生物材料（榆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5,000万元。2022年 4月 12日，中粮生

物材料（榆树）有限公司增资 15,000 万元，注册资本增至 30,000 万元。注册地

点：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五棵树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2号，经营范围：一般

项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态

环境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包装材料及

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为更好建设公司生物基材料产业发展平台、打通产业链核心环节瓶颈、提升

产业技术水平、推动关键设备国产化、服务国家绿色发展大局。2022 年 6 月 22

日，公司以 1元人民币出售标的公司 49%股权项目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公示，2022年 7月 19日，公示期满，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即航天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受让方 1）与陕西国华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称受让方 2）联合受让体（以下简称受让方、乙方）。经北交所确

认，该受让方符合受让条件。 



近日，公司与受让方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产权交易合同》基于北交所

示范文本订立，交易金额及事项未达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条件。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受让方 1 

公司名称：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树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7554210H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31号 6层 601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航天科技成果的转化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卫星应用系统产品、电子通讯设备、软件产品的开发

及系统集成；物业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受让方 2 

公司名称：陕西国华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吴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4MA716T6R1M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部云谷一期 14号楼 804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陕西国华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此项目为近三年公司首次引入投资者。 



4．履约能力分析：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陕西国华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有国资控股企业，截至《产权交易合同》签订日，公司

未发现其失信记录。 

三、合同主要内容 

1．产权转让标的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49%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 14,700万元，均尚未实缴）。其中，受让方 1受让甲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26.67%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均尚未实缴）；受让方 2 受让

甲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22.33%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6,700万元，均尚

未实缴）。 

转让标的尚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转让标的上设置质押、

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

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2．定价依据 

标的公司的全部资产经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

以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2022﹞第 0820 号），

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年 4月 30日，中粮生物材料（榆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0元，无增减值。 

3．交易价格 

根据公开信息披露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1元转让给乙

方。 

其中，受让方 1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大写）伍角肆分（即：人民币（小写）

【0.54】元）；受让方 2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大写）肆角陆分（即：人民币（小

写）【0.46】元）。 

4．结算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汇入北

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乙方同意北交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一次性

划转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5．合同生效条件 

除需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审批机构批准后才能生效的情况以外，本

合同自甲乙双方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委派代表）签字（或签章），

之日起生效。 

6．双方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及乙方应按照标的公司章程规定，于 2023年 12

月 31日前共同按持股比例完成注册资本实缴义务。 

7．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合同，均应按照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向对方一次性足额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促使标的公司在登记机关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登记变

更手续，经乙方书面催告后 20 个工作日仍未完成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

要求甲方按照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向乙方一次性足额支付违约金。为免疑

义，因为疫情、登记机关或乙方原因造成登记变更延迟的，乙方无权解除本合同，

甲方无需承担前述违约结果，但双方应（且甲方应继续促使标的公司）继续善意

推进该等登记变更手续。 

除甲方已经通过本合同、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或《审计报

告》等向乙方进行披露的事项外，标的公司的资产、债务等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前存在甲方已知的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公司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经乙方书面催告后，甲方或标的公司未能在 20 个工作日内消除或降低该等

影响的，乙方有权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标的公司注

册资本的 10%承担违约责任。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产权交易合同》系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参股权，对公司经营无不利影

响。 

2．甲乙双方的战略合作将着力于可降解生物材料领域，践行国家“加快科

技创新，实现国产替代，掌握核心科技硬实力”方略，通过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促进可降解生物基材料产业更好发展。 

五、风险提示 



《产权交易合同》的签署不存在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9月 12日 


